
188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

重申其信念，认为国际贸易法的逐渐调和和统一，

以减少或消除国际贸易流通的法律障碍，特别是那些

影响发展中国家的障碍，将大大地有助千一切国家以

平等为基础的普遍经济合作、消除国际贸易上的歧视、

从而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

考虑到在调和国际贸易法各项规则时必须顾到不

同的法律制度，

记得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

十五届会议曾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的报告， 2

1.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八

届会议工作报告；

2. 赞扬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工作上所取

得的进展及为提高其工作方法的效率而作出的努力；

8 . 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工作
组业已制订出一项关于海上载运货物的公约草案，并

已将此项公约草案送请各国政府及有关国际组织提出

意见；

4. 还满意地注意到关于国际销售货物统一规则

的工作已接近完成，并将在最近的将来将一项关千国

际销售货物的公约草案送请各国政府和有关国际组

织，提出意见；

5. 核可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下列决定：
在其议程上保持有关多国企业的项目，并在跨国公司

委员会查明可由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采取行动的

特定法律问题以前，对本问题继续加以研究；

6. 对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配合其第八届会

议而举办的关千讲授国际贸易法的国际座谈会表示

赞赏，

7. 建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a) 继续进行工作，特别注意其决定优先处理

的各问题，即：国际销售货物、国际支付、国际商业

仲裁和国际航运立法，

2 同上，«补编第 15 号»(A/10015/Rev.1) ，第三编， 第

226 段。

(6) 继续审议应否根据委员会第八届会议通过

的决定，制订关千为国际贸易制造的或国际贸易关涉

的产品所造成的损害的责任问题的划一规则；

(C) 继续进行其在国际贸易法方面的训练和协

助工作，并顾到发展中国家的特别利益；

(d) 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保持密切合作，

并与在国际贸易法方面积极活动的国际组织继续合

作；

(e) 在审议可由其采取行动的法律问题时同跨

国公司委员会保持联系；

(f) 继续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给予特别考虑，

并注意内陆国家的特别问题；

(g) 不断对其工作方案和工作方法进行审查，

以求进一步增加其工作效率，

8. 要求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考虑到为新的
国际经济秩序奠立基础的大会第六及第七届特别会议

各项决议的有关规定，并铭记着联合国各机构必需参

加执行这些决议；

9. 请秘书长将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对委员会第八

届会议工作报告进行讨论的记录转送联合国国际贸易

法委员会。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笫二四四O次全体会议

3495(XXX). 国际法委员会报告书

大会，

审议了国际法委员会第二十七届会议的工作报告

书， 3

强调需要逐渐发展和编纂国际法，使它成为实施

联合国宪章第一条和第二条以及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及

合作的国际法原则的宣言4 所揭示的宗旨和原则的更

有效的工具，并使它在国与国间的关系中发挥更重大

的作用，

3 同上，«补编第 10 号»(A/10010/Rev.1) 。

4 第 2625(XXV)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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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赏地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所拟订的关于国家责 7. 请秘书长将大会第三十届会议讨论国际法委

任、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最惠国条款及国家 员会报告的记录，送交该委员会。

与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缔结的条约的条款

草案， . 

满意地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的制定在未来数年中

它所应致力的一般目标，是使委员会的工作程序和方

法进一步合理化的手段，

1 . 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它第二十七届会议

工作的报告；

.2 . 对国际法委员会在该届会议所完成的工作表
示赞赏；

3. 核可国际法委员会所拟定的一九七六年工作

方案；

4. 建议国际法委员会根据本届大会对该委员会

工作计划所表示的意见：

(a) 在委员会第二十八届会议上完成关于最惠

国的条款婌案的初读；

( b) 继续在高度优先的基础上参照大会历届会

议通过的有关决议，进行关于国家责任问题的工作，以

期尽早完成拟订关于国家对国际侵害行为的责任的第

一批条款草案，并斟酌情况，尽快着手研究国家对于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

任这一单独的专题；

(C) 在优先基础上继续进行拟订关于国家对条

约以外事项的继承的条款草案；

(d) 继续进行拟订关于国家与国际组织间或国

际组织相互间所缔结的条约的条款草案；

(e) 继续它对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研究；

5. 表示深信国际法委员会将审查它的工作进
度，并参照此项审查，采取最适于迅速实现付托它的

任务的工作方法；

6. 希望国际法委员会配合未来各届会议继续举

办讨论会，并应继续确使发展中国家愈来愈多的法律

学者参加这些讨论会；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笫二四四O次全体会议

3496(XXX) . 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

大会，

审议了题为“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项目，

忆及大会曾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的第8815

(XXIX)号决议中请各会员国将其对国际法委员会第

二十六届会议工作报告书5 所载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

的继承的条款草案的书面评论和意见，提送秘书

长，

注意到载有若干会员国按照大会第 3315(XXIX)

号决议提出的评论和意见的秘书长的报告， 6

也注意到各会员国在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和第三

十届会议的辩论中所表示的意见，

1 . 敦促那些还没有能够将它们对条款草案的书

面评论和意见提送秘书长的会员国，尽快提出这种评

论和意见｝

2 , 请秘书长将各会员国提送的评论和意见在大

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以前分发；

3. 决定于一九七七年召开全权代表会议以审

议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条款草案，并将其工作

结果纳入一项国际公约或它可能认为适当的其他文

书；

4. 决定将题为“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全权

代表会议“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的临时议

程。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笫二四四O次全体会议

5 <I: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九屈会议，补编第 10 号汃A/

9610/Rev.1) 。

6 A/10198 和 A<ld.1 - 6 。


